
海德鲁铝业（苏州）有限公司关于性别平等、女职工权益保护措施的

有效性 

为维护和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七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

江苏省和苏州市相关条例，特制定本规定。 

一、法律法规执行 

1. 公司严格执行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以及《苏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办法》《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

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等相关法律法

规。 

2. 公司遵守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具体按照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的附录执行。 

3. 公司每年至少安排女职工进行一次妇女病普查。 

二、劳动权益保障 

4. 公司保障女职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益，实行同工同酬。 

5. 公司在职工代表大会中提高女职工代表比例，使其与女职工在职工总人数中

的比例相适应。 

6. 公司吸纳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代表，参与制定和修改涉及女职工权益的规章制

度，并全程参与平等协商及集体合同的签订。 

三、孕期保护 



7.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公司应根据医疗机构证明，减轻其劳动量

或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1） 怀孕不满 3 个月和怀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公司不得安排其延

长劳动时间或从事夜班劳动（当日晚上 10 点至次日早晨 6 点之间），

并每日安排不少于 1 小时的工间休息。 

（2） 怀孕不满 3 个月需保胎休息或怀孕 7 个月以上确有困难的女职

工，公司应根据医疗机构证明安排其休息。 

（3） 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四、产假及生育保护 

8. 女职工生育享受国家规定的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休假 15 天。符合《江苏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的，自《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发布之日起，额外延长

产假 60 天，累计 158 天。 

（1） 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

增加产假 15 天。 

（2） 鼓励实行父母育儿假制度，子女 3 周岁之前，夫妻双方每年分别

享受 10 天育儿假。 

9. 女职工流产或引产的，享受以下假期（假期包含休息日及法定假日）： 

（1） 怀孕不满 2 个月流产的，享受不少于 20 天产假； 

（2） 怀孕满 2 个月不满 3 个月流产的，享受不少于 30 天产假； 

（3） 怀孕满 3 个月不满 7 个月流产或引产的，享受不少于 42 天产假； 

（4） 怀孕满 7 个月引产的，享受不少于 98 天产假。 



五、哺乳期保护 

10. 公司应按国家规定落实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休息休假及相关待遇。 

11. 女职工在哺乳期内每日劳动时间里应当安排不少于 1 小时的哺乳时间；生育

多胞胎的，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哺乳时间视同正

常劳动，公司应支付相应工资。 

六、劳动合同及待遇保障 

12. 公司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原因，降低其工资和福利待遇，

或以此为由辞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13. 公司应按照《苏州市职工生育保险管理办法》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并对女

职工节育手术提供相关假期及手术费用报销。 

七、个性化处理 

14. 女职工如有特殊情况，可向公司提出申请，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进行个

性化处理。 


